关于对贵州省“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”活动大赛
有关“奖励办法”的补充说明
  根据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黔全科组发（2011）3号《关于在全省组织开展“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”活动大赛的通知》精神，为深入推进全省“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”活动，进一步吸引和鼓励更多公众参与“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”活动大赛。经大赛组委会研究，报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对大赛“奖励办法”第一项作如下补充说明：
一、每月参与大赛答题获80分（含）以上的公众进入随机抽奖范围。
二、每次抽奖1000名，原则上分四大人群分类抽奖：其中校园250名，城镇（企业、部队）250名，农村250名，机关事业单位250名，在有关部门的公证下，从80分（含）以上的公众中随机抽取。
三、大赛组委会根据不同参赛人群参赛人数，可适当调整不同人群的奖励名额。

四、中奖人员名单在金黔在线网、贵州省科协网、贵州数字图书馆网页上公布，中奖人员每人每次奖励人民币100元。
五、其它奖励事项仍按原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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